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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永驰婴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第

二个考核期财产份额解锁条件未成就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审议及表决情况 

2026 年 4 月 1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4 年员工

持股计划第二个考核期财产份额解锁条件未成就的议案》。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丁鹏飞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026 年 4 月 16 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了《2024 年员工持股

计划第二个考核期财产份额解锁条件未成就的议案》。关联监事葛良华、李凌松、

丁凤回避表决。因监事会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监事回避表决后，出席监事会的非

关联监事人数不足监事会人数半数，无法形成决议，该议案直接提交股东会审议。 

2026年4月16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www.neeq.com.cn）

披露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02）、《第二届监

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03）、《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4 年员

工持股计划第二个考核期财产份额解锁条件未成就的核查意见》（公告编号：

2026-012）。 

二、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基本情况 

（一）员工持股计划已履行程序 

2024 年 6 月 13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安徽永驰婴

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安徽永驰婴童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安徽永驰婴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授予的参与对象名单》《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考核管理办法（草



 

案）》等议案。同日公司在全国股转系统官网披露了《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授予的参与对象名

单》《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考核管理办法（草案）》等公告。 

2024 年 6 月 13 日，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了《安徽永驰婴童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安徽永驰婴童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安徽永驰婴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员

工持股计划授予的参与对象名单》等议案，上述议案因非关联监事不足半数，直

接提交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024 年 6 月 13 日，公司 2024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安徽永

驰婴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安徽永驰婴童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安徽永驰婴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授予的参与对象名单》等议案。 

2024 年 6 月 21 日，主办券商出具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永驰

婴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合法合规意见》，并于同日披露于

全国股转系统官网。 

2024 年 6 月 28 日，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审议通过了前述议

案。 

2024 年 7 月 19 日，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要

求，公司对《安徽永驰婴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相

关内容进行了补充和修订。同日公司在全国股转系统官网披露了《安徽永驰婴童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关于 2024 年员工

持股计划（草案）修订说明公告》《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永驰婴童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合法合规意见（修订稿）》。 

2024 年 10 月 16 日，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

要求，公司对《安徽永驰婴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

相关内容进行了第二次修订。同日公司在全国股转系统官网披露了《安徽永驰婴

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第二次修订稿）》《关于 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说明公告》《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永驰



 

婴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合法合规意见（第二次修订稿）》。 

（二）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限、业绩考核指标要求 

根据《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第二次修订稿）》之“六、员工持股计

划的存续期限与锁定期限”之规定： 

“（二）锁定期限 

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限为 60 个月。锁定期满后，解锁安排如下： 

解锁安排 解锁期间 解锁比例（%） 

第一个解锁期 
公司股票登记至合伙企业账户之

日起计算满60个月 
100.00% 

合计 - 100.00% 

锁定期满后即可解除限售，若本计划规定的解除锁定期满后，公司处于证券

交易所上市申报、审核等不宜进行解除限售的阶段，则解除限售工作暂停并顺延，

待相关影响因素消除后重新启动，顺延时长同暂停时长。 

在锁定期内，合伙企业工商登记中载明的合伙人应与披露的员工持股计划参

与主体保持一致，如员工将所持相关权益转让退出的，只能向员工持股计划内员

工或其他符合条件的员工转让。进行合伙人登记变更时，不得违反《监管指引第

6 号》、本持股计划关于锁定期和员工所持权益转让的相关规定。 

本计划所取得标的股票，因公司派发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生

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如合伙企业合伙人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等情况

的，转让或减持还需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合伙企业及合伙人向中

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出具的承诺。 

（三）绩效考核指标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在绩效考核指标。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 

序号 公司业绩考核指标 解锁比例 

1 2024 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1.30 亿元 40.00% 



 

2 2025 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1.60 亿元 30.00% 

3 2026 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1.80 亿元 30.00% 

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持股平台获授的对应期间标的股票不得解

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被回购财产份额对应的原始出资额，并扣

除合伙人因持有被回购财产份额获得的现金分红，具体安排如下： 

（1）若 2024 年未完成公司层面考核指标，本员工持股计划参与人 40.00%

财产份额作失效处理，公司将于 2024 年年度报告经股东大会审议后对相应财产

份额标的股票的回购注销； 

若 2024 年已完成公司层面考核指标，公司将根据个人业绩指标完成情况区

分安排： 

①本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象已完成个人业绩指标：本员工持股计划参与人

40.00%财产份额解锁，相应财产份额标的股票自其登记至合伙企业名下之日起满

60 个月后解除限售； 

②本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象未完成个人业绩指标：本员工持股计划参与人

40.00%财产份额作失效处理，公司将于 2024 年年度报告经股东大会审议后且个

人业绩考核完成后对相应财产份额标的股票的回购注销。 

（2）若 2025 年未完成公司层面考核指标，本员工持股计划参与人 30.00%

财产份额作失效处理，公司将于 2025 年年度报告经股东大会审议后对相应财产

份额标的股票的回购注销； 

若 2025 年已完成公司层面考核指标，公司将根据个人业绩指标完成情况区

分安排： 

①本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象已完成个人业绩指标：本员工持股计划参与人

30.00%财产份额解锁，相应财产份额标的股票自其登记至合伙企业名下之日起满

60 个月后解除限售； 

②本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象未完成个人业绩指标：本员工持股计划参与人

30.00%财产份额作失效处理，公司将于 2025 年年度报告经股东大会审议后且个

人业绩考核完成后对相应财产份额标的股票的回购注销。 



 

（3）若 2026 年未完成公司层面考核指标，本员工持股计划参与人 30.00%

财产份额作失效处理，公司将于 2026 年年度报告经股东大会审议后对相应财产

份额标的股票的回购注销； 

若 2026 年已完成公司层面考核指标，公司将根据个人业绩指标完成情况区

分安排： 

①本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象已完成个人业绩指标：本员工持股计划参与人

30.00%财产份额解锁，相应财产份额标的股票自其登记至合伙企业名下之日起满

60 个月后解除限售； 

②本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象未完成个人业绩指标：本员工持股计划参与人

30.00%财产份额作失效处理，公司将于 2026 年年度报告经股东大会审议后且个

人业绩考核完成后对相应财产份额标的股票的回购注销。 

另外，由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限售期间为 60 个月，上述各解锁期间获得股

票非解除限售之意。当期满足公司业绩考核指标与个人业绩指标后，相对应比例

股票将在本员工持股计划满 60 个月后统一解除限售。 

2、个人层面业绩考核指标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在个人层面业绩考核指标。公司对所有参与对象进行个

人业绩考核，考核期与公司业绩指标对应的考核年度相同。参与对象个人当年实

际可实际获得的可解除限售额度与其个人考核年度的绩效考核结果挂钩。若公司

层面考核年度业绩达标，则参与对象个人当期实际可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当期计

划解除限售额度×考核系数。具体如下： 

序号 个人业绩考核指标 

1 

依据激励对象的工作能力、工作业绩达标情况做出绩效考核。激励对

象个人考核评价结果为“良好”以上的解除限售比例为 100%，“良好”

以下解除限售比例为 0%。 

2 本激励计划具体考核内容依据《考核管理办法》执行。 

若当期公司业绩考核指标考核不合格，所有参与对象获授的对应期间标的股

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 

 



 

三、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考核期财产份额解锁条件未成就的情况 

根据《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第二次修订稿)》中关于锁定期限、业绩

考核指标要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考核期财产份额解锁条件未成就的情况

如下： 

序号 
业绩考核

层面 

第二个考核期财产份额解锁条

件 
成就情况说明 

1 公司层面 
2025年营业收入不低于1.60亿

元。 

根据公司 2026 年 4 月 16 日披露的

《2025 年年度报告》，公司 2025

年营业收入为 1.42 亿元，低于营业

收入不低于 1.60 亿元的要求，第二

个考核期公司层面财产份额解锁

条件未成就。 

2 个人层面 

1、依据激励对象的工作能力、

工作业绩达标情况做出绩效考

核。激励对象个人考核评价结

果为“良好”以上的解除限售

比例为 100%，“良好”以下解

除限售比例为 0%。2、本激励

计划具体考核内容依据《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考核管理办法

（草案）》执行。 

根据《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考核管

理办法（草案）》，员工持股计划

的全体参与对象 2025 年度个人绩

效考核结果均达到“良好”等级或

以上，第二个考核期个人层面财产

份额解锁条件成就。 

综上，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全体参与对象第二个考核期财产份额解锁条件

未成就。 

 

四、备查文件 

（一）《安徽永驰婴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安徽永驰婴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三）《安徽永驰婴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4 年员工持股计

划第二个考核期财产份额解锁条件未成就的核查意见》。 



 

 

安徽永驰婴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16 日 


